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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湿地是地球之肾,而森林是地球之肺,森林在遇到火灾、病虫等灾害后表现十分脆弱。由于林业

资金偏少,森林受到损毁后没有资金难以修复,所以森林资源的保险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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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forest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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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tland is the kidney of the earth, and forest is the lung of the earth. The forest is very fragile in case 

of fire,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Due to the lack of forestry funds, it is difficult to repair the damaged forest 

without funds, so the insurance of forest resource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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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今我国林权制度改革和国有林场

改革已经完成,2009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

提出加大财政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支

持力度,开展政策性森林保险试点以来,

森林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开展。[1]

内蒙古自治区在2013年成功印证了森林

保险在森林经营中的重要作用。国有林

场和森林经营方的保险意识增强,在全

国全面开展森林保险的时机成熟。 

1 我国森林保险发展存在问题 

1.1森林保险市场畸形发展 

1.1.1有效需求不足：对于公益林来

说,政府固有的计划经济理念是主要依

靠政府补贴,以及投入资金到林业相关

部门进行防治设施建设,其往往低估了

市场上森林保险的作用,对于公益林防

治的资金也主要依靠国家拨款,忽视了

巨大的市场资金来源；对于经济林来说,

林农缺乏对保险公司足够的信任,也是

以依靠政府为主。同时由于现今森林保

险的费率实行大范围的统一标准,对投

保人(林农)没有做具体的区分,就存在

严重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 

1.1.2有效供给不足：截至到2011

年为止,也只有云南省的公益林保险有

商业保险公司的参与,而其他省份的公

益林还是继续保持着政府补贴、政府防

治、政府独立发展政策性保险的模式。

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使得商业保险公司

很难参与进来。另外,森林保险对保险公

司的经济实力也有很高的要求,再加上

森林保险险种的设计与费率的制定都需

要大量翔实的数据统计,保险公司也不

愿意涉足森林保险领域,现今我国的商

业森林保险也只是主要局限在规模较小

的果林[2]。 

1.2森林保险理赔难度大 

1.2.1第一是业务开展难度大：首先,

森林所在的区域多为人迹罕至的的偏远

地区,这对于保险公司的现场查勘与承

保工作是很大挑战,也不可避免的增添

了许多额外的费用成本；其次,林业资源

尤其是经济林,其价值往往要在长成后

才能得到判断,而对于未来的价值因为

存在着很多的市场因素,所以很难得到

准确的确定。再者, 森林生长具有季节

性,森林灾害发生后也不一定能马上观

察到损失,例如对于虫灾来说,当年灾害

的发生需等到下一季度才能观测受损树

木的实际损失程度,因此其灾后观察期

需要几个月甚至更久。从而使森林保险

的承保理赔难度远超其他保险。 

1.2.2第二是损失确定难度大：各种

森林灾害的发生往往具有巨大的扩散性,

难以有效控制损失,局部地区的一旦发

生灾害,在一定地理区域往往实现级数

级别的扩散,如果保险公司不能及时地

确定损失以及敦促防治,就有可能引起

连锁反映,造成二次损失。其次,森林灾

害之间具有广泛的正相关性：一个森林

保险事故往往导致其他种类风险灾害的

发生,造成损失的因素很多,而且大部分

损失因素也很难从时间上确定先后关系,

从而找出主因。所以灾害发生后很难对各

种因素造成的损失数值做划定区分。如此

使得森林保险的开展成本大大增加。 

1.3森林保险险种单一,费率制定不

合理 

目前我国森林保险主要还是采用的

由政府统一制定的大范围通用型费率标

准。这就导致了许多不同质的风险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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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率的同一而变为同质的风险来承保,

使风险隐患大大增强。我国目前的森林

保险险种也主要以森林火灾险为主,对

于严寒、虫灾、洪水等森林灾害鲜少涉

及。[3] 

2 我国森林保险面临主要困境 

2.1比例少抵押品处置难 

林权流转和林木砍伐后出售变现困

难,林权收储担保机制不完善。 

2.2事后监管难 

实地检查、跟踪监控难度大、抵押

价值变动大、抵押物重新估欠规范。 

2.3评估登记难 

评估资质标准不明确、林木评估市

场不完善、缺乏必要的评估监管机制、

抵押登记不规范、收费较高。 

2.4.森林保险险种少(经济林保险

品种有限)、保额低、赔付率低、保险期

限短 

2.5商品林参保率低 

2016年总参保面积20.44亿亩,比

2015年减少1.3亿亩下降5.98%,商品林投

保3.45亿亩,比2015年减少1.85亿亩下降

34.91%,2017年为4.48亿亩,增长乏力。 

2.6保险的赔付率低 

2016年总体赔付率36.06%(公益林

为22.57%),2017和2018年赔付率33.12%

和29.92%,赔付率呈现下降趋势,公益林

赔付率不足30%,明显偏低。 

2.7补贴模式不持续 

地方的财政资金紧张,补贴配套困

难；公益林赔付率过低,平均不到30%,

保障水平不合理：保险金额过低难以达

到恢复造林需要,保险定价不精准：缺乏

长期损失数据积累,费率缺乏依据,防控

体系不到位：保险公司缺乏专业队伍和

灾害监测体系。 

3 解决森林保险发展中存在问

题建议 

3.1指导意见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

协同推进。 

3.2需求层面分析 

农户作为生产经营主体,如果不拥

有对公益林的所有权,又不能享有经营

公益林所带来的收益,就没有投保动力。 

3.3供给层面分析 

保险公司作为产品的供给主体,既

缺乏产品设计的定损理赔所需的专业背

景和经验,又面临着市场自发需求不足

的困境,因此不会形成供给意愿。 

3.4创新保险机制 

建立保险长效机制,凸显出政府在

公益林保险运营中的主体责任,符合生

态公益林的公共物品属性,解决了依靠

市场机制无法形成保险产品供给与需求

的难题。加快引进卫星遥感技术在森林

保险赔付的应用。 

3.5国外森林保险运作模式借鉴 

以美国森林保险运行模式为例。 

3.5.1保险种类：由单一的火灾险种

逐步发展为包括风暴、干旱、霜冻、鼠

害等综合灾害以及附加险的综合险种。 

3.5.2保险金额：财产险,根据不同

树种的价值、投保时的林木林龄和投保

期限分别确定不同的保额。 

3.5.3保险费率：根据森林的气候条

件、树种耐火性、种植密度、保护措施

以及其他因素收取不同的费率。 

3.5.4赔偿方式：被保险的森林一旦

发生灾害损失,按卫星遥感数据和实际

损失赔偿。 

3.6森林保险创新 

3.6.1林业一体化风险管理工具 

通过“森林保险+订单林业+林产品

期货市场”一体化风险管理工具。 

3.6.2增强林业产业引资能力。林业

产业化经营模式财政补助,税收扶持,放

宽森林采伐限额,林业产权交易市场发

展订单林业,林产品期货市场,发展森林

保险金融工具创新,林业投资增长产业

吸融力增强。 

3.6.3森林保险与林业信贷供给互

动发展。森林保险发展保险产品,创新林

业经营者保险可得性,增强借款人抵御

风险能力,提高借款人的还款保障程度,

提高借款人的信用风险,降低金融机构

信贷供给意愿,增强林业经营者信贷可

得性,增强林业信贷活跃,带动森林保险

业的发展。 

4 结语 

国有林场改革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已完成的背景下,国家财政的政策性森

林保险前景可观,解决好以上问题,对加

快林业和集体林业发展、降低林业生产

经营风险,重振林区经济具有十分重要

的远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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